
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

學生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

親愛的學生與家長您好，為辦理招生作業，本校依據《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》規定，向您告知以下事項： 

一、 蒐集目的與使用方式 

 身分與作業： 學生完成報名後，即同意本校將資料用於身分確定與成績

計算  

 行政用途： 資料將用於成績統計、資料整理、報到及註冊作業。 

 使用對象： 同意本校及教育部於招生、統計與註冊作業範圍內使用相關

資料二、 資料蒐集範圍 

本校蒐集資料僅限於招生必要程序，範圍包括： 

 報名資料： 本校報名表所列之各項內容。 

 成績資訊： 術科測驗成績資料 。 

 介接資料： 由「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」轉入之考生基本資料與會

考成績 。 

三、 您的權利與注意事項（請務必詳閱） 

 法定權利： 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當事人之權利不因報名而拋棄或限

制。 

 報名規範： 考量招生公平性，完成報名後不得要求補件、修改或替換資

料。 

 不予採認： 若證明文件不全或填寫不完整，一律不予採認，且不退還報

名費及證明文件。 

 重要影響： 若不提供相關資料，本校將無法進行甄選、錄取等相關作

業。 

 

☑ 聲明事項： 

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，即表示已同意本校及教育部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

類別、使用範圍、方式、目的、對象及期間等相關規範。 


